
永水利〔2021〕68 号

永春县水利局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
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水利工作站，各股室、局属单位、龙门滩四级电站：

根据《福建省水利厅安委会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

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通知》（闽水安委〔2021〕

2 号）和《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省安委会关于继续

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

的通知》（泉安办〔2021〕1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水利行业实际，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

一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

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以

及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省委、市委和县委部署的“再学习、再调

研、再落实”行动要求，坚决扛起政治责任，党政主要领导要负

总责，切实肩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;分管领导、班子

其他成员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要求履职尽责。要落实监督检查责任，建立监督检查、问题隐患

清单，对发现的重大隐患要专门造册归档，负责跟踪督促整改到

位，真正做到一抓到底、见底清零。要督促和推动水利生产经营

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主要负责人要依法全面履责，建立企业隐患

排查整改制度，每季度组织一次全面的隐患排查治理，排查出的

隐患要建立隐患清单、整改清单、销号清单，重大隐患要实行内

部挂牌督办。

二、继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

要认真落实省、市有关要求，在深入推进“三年行动”集中

攻坚的同时，严格落实《全县水利行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实

施方案》，围绕五个方面整治内容，严格落实干部挂钩、领导飞

检、整改督办、信息报告等机制措施，持续深入开展水利行业安

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。同时，要对 2020 年督查检查和安全隐患

排查发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梳理，对尚未整改的隐患是否按时整改，



重大隐患是否逐个建立台帐，是否做到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、

预案“五到位”等方面开展“回头看”，严防纸上整改、数字整

改、弄虚作假。

三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

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和安全隐

患大排查大整治，要切实在转变理念、狠抓治本上下功夫，深入

分析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，深挖背后的深层次

矛盾和原因，梳理出在法规标准、政策措施层面需要建立健全、

补充完善的具体制度，并逐项推动落实，完善和落实重在“从根

本上消除事故隐患”的责任链条、制度成果、管理办法、重点工

程和工作机制。要制订“三年行动”重点任务清单，明确牵头部

门、配合单位、时间安排，确保三年行动有计划、有目标、有成

效地推进落实。要对照专项整治第二阶段的要求，树典型立标杆，

对安全生产工作做得好的、出经验的，要大力宣传;对事故多发

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、屡查不改的问题隐患，要重拳出击，依法

依规严肃执法，并“开小灶”整治，起到警示震慑作用。

四、强化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遏制事故发生

要带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”的重要

指示要求，坚决把查大风险、除大隐患作为重中之重，坚决遏制

重特大事故发生。对整治工作不作为、重大隐患悬而未决的，要



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严禁纸上整改、数字整改、“以罚代改”，

严禁放任违法企业一边“整改”、一边“带病”生产。要严格执

法严肃问责，加大事故前执法追责力度，依法落实案件移送、现

场处理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联合惩戒、行刑衔接、公开曝光

等措施，对存在重大隐患、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主要负责人

集中开展安全培训教育。

附件：《永春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省安委会关于继

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的通知》

永春县水利局

2021 年 4 月 23 日



附件

永安委办〔2021〕10 号

永春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
省安委会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

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通知

各乡镇，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

排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通知》（闽安委〔2021〕

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三点贯彻意见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

清醒认识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、艰巨性，认真贯彻落

实 2 月 8 日全市、全县安全生产会议精神，深刻汲取国内近期事

故教训，牢牢守住风险底线，把安全生产作为节后的突出重要任

务抓紧抓实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的要求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，

把监管和防范措施落实落细，有效化解安全生产风险，确保人民

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二、深化安全生产排查整治。要突出本乡镇、本行业工作特

点，持续深入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对排查出来的



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整改。严格执

行安全隐患“一抓到底、见底清零”、“一乡（部门）一册、一

企一档”。要梳理本乡镇、本部门、本行业领域的“三年行动”

重点任务清单，确保三年行动有计划、有目标、有成效地推进落

实。

三、加大执法力度。各乡镇各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，结合《永

春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集中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三年行动专题执法推动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永安委办〔2021〕

7 号），坚持严字当头，对责任不落实、措施不到位、管理不严

格的生产经营单位，要严格按照“四个一律”“五个一批”要求，

采取果断措施，该停产整顿的立即予以停产整顿，该关闭的立即

予以关闭，确保各类事故隐患整改和非法违法行为打击到位。

永春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12 日

永春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2月 12 日印发


